[bookmark: _GoBack]眉县2026年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收回存量闲置土地价格公示  

根据自然资源部《关于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收回收购存量闲置土地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发〔2024〕242号）和自然资源部、财政部《关于做好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土地储备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发〔2025]45号）相关规定，我县拟收回以下8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，现就收回存量闲置土地价格公示如下：
一、拟收回存量闲置土地地块信息
	序号
	地块名称
	土地使用权人
	宗地坐落
	土地用途
	土地面积
（公顷）
	拟收回价格（万元）

	1
	610326-2025-存量3
	陕西新丰恒越实业发展有限公司
	陕西太白山旅游区
	二类居住用地商服用地
	6.7961
	12277.5578

	2
	610326-2025-存量4
	宝鸡安浩瑞成商贸有限公司
	陕西太白山旅游区
	二类居住用地商服用地
	4.8289
	8749.8500

	3
	610326-2025-存量5
	宝鸡秋实实业有限公司
	陕西太白山旅游区
	商服用地
	1.0313
	919.0818

	4
	610326-2025-存量6
	陕西华奥物贸置业有限公司
	陕西太白山旅游区
	二类居住用地商服用地
	11.0133
	14721.7234

	5
	610326-2025-存量10
	陕西星华旭日置业有限公司
	眉县滨河文化产业新区
	二类居住用地
	4.4754
	4412.5654

	6
	610326-2025-存量7
	宝鸡华远玉湖酒店有限公司
	眉县滨河文化产业新区
	商服用地
	2.6235
	2443.8973

	7
	610326-2025-存量8
	宝鸡华远玉湖熙岸文化旅游管理有限公司
	眉县滨河文化产业新区
	二类居住用地
	3.311451
	2786.7402

	8
	610326-2025-存量9
	宝鸡兴晟置业有限公司
	眉县滨河文化产业新区
	二类居住用地
	3.7835
	3592.7558

	合计
	
	
	
	
	37.863451
	49904.1717


二、公示时间
2025年8月22日至2025年8月26日
三、意见反馈
公示期间内，如有单位或个人对上述公示的内容有异议或有意见，请以书面形式向我局提出，并注明联系方式，逾期视为无异议或无意见。
联系单位：眉县自然资源局
联系地址：眉县平阳街257号
联 系 人：邹先生
咨询电话：0917-5543007



眉县自然资源局
2025年8月22日

